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 

第 41号 

《国土资源部立法工作程序规定》已经 2008年 9月 12日国土资源部第 10次部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施行。 

部长 徐绍史      

二○○八年十月十八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国土资源部立法工作程序，加强立法协调，保证立法质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结合国土资源部立

法工作的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土资源部起草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开展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协调，

制定、修改和废止部门规章的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国土资源部立法工作应当坚持改革创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结合，坚持民主

立法、科学立法与开门立法，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第四条 政策法规司负责组织、协调国土资源部立法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计划 

第五条 政策法规司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工作要求，结合国土资源

管理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组织拟订国土资源部立法规划草案，报部务会议审定。 

拟订立法规划草案时，应当听取部有关司（局、厅）的意见。 

第六条 政策法规司根据国土资源部立法规划，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年

度立法计划的安排，结合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实际，在每年年底前组织拟订下一年度立法计划

草案，报部长办公会议审定。  

拟订立法计划草案时，应当听取部有关司（局、厅）的意见。部有关司（局、厅）应当

提供拟列入立法计划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拟设立的重要

制度、争议的焦点等相关材料。 

第七条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分为出台类、论证类和研究类。 

出台类项目是指经过研究论证，立法条件成熟，各方意见协调一致，在本年度已完成起

草工作并能够在当年提请部务会议审议的立法项目。 

论证类项目是指立法条件比较成熟，各方意见基本一致，但尚需进一步协调、论证，正

在进行起草工作的立法项目。 

研究类项目是指立法条件尚未成熟，基本制度尚需深入研究，需要进行储备的立法项

目。 

第八条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由政策法规司根据部机关各司（局、厅）的职能

分工，确定起草负责单位；立法项目内容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司（局、厅）的，由政策法规

司确定一个司（局、厅）作为起草牵头单位，其他相关司（局、厅）参加。 



第九条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按照出台类、论证类和研究类的顺序实行滚动管

理。 

没有形成条文的项目，原则上不列入出台类；已列入立法计划，但连续两年未启动起草

工作的立法项目，原则上不再列入下一年度立法计划。 

第十条 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由政策法规司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在执行过程

中，政策法规司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出调整规划和计划的建议，报部长办公会议审定。 

没有列入年度立法计划，但实践中又迫切需要出台的立法项目，由有关司（局、厅）向

政策法规司提出调整计划的建议，政策法规司组织论证，报部长办公会议审定后，开展相关的

立法工作。 

第三章 起草和审查 

第十一条 立法项目的起草司（局、厅）应当按照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要求制定起

草工作方案，确定专人或者成立工作小组从事起草工作，并及时向政策法规司通报起草中的有

关情况。 

第十二条 起草司（局、厅）应当按照年度立法计划的要求如期完成起草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的起草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单位参

加，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单位起草。  

第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的内容应当包括制定的依据和宗旨、适用范

围、调整对象、主要制度、法律责任、施行日期等。送审稿的每条内容均应有说明本条内容的

提示语。  

部门规章的名称为“规定”或者“办法”。对某一方面的行政管理关系作比较全面、系

统的规定，称“规定”；对某一项行政管理关系作比较具体的规定，称“办法”。 

第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应当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概念明确、文字

简练、规范。 

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应当分条文书写，冠以“第×条”字样，并可分为

款、项。款不冠数字，空两字书写，项冠以（一）、（二）、（三）等数字。 

草案内容繁杂或者条文较多的，可以分章、分节。必要时，可以有目录、注释、附录、

索引等附加部分。 

第十五条 起草司（局、厅）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应当征求地方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

部有关司（局、厅）的意见，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职责的，还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必要

时可以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司（局、厅）应当按照《行政

许可法》的规定，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听取意见。 

采取听证会形式听取意见的，依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的程序进行。听证结束后应当

制作听证会纪要。 

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报送政策法规司审查时，应当附具听证会纪要或者论证会的相关

材料。 



第十七条 起草司（局、厅）根据征求意见和专家论证、听证会等情况，对征求意见稿进

行修改，形成送审稿。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当在送审稿报送政策法规司时，将不同意见一

并提出并说明情况和理由。 

报送的材料应当包括送审稿、起草说明、汇总的主要意见及采纳情况。起草说明应当包

括立法目的和依据、起草过程、需要说明的问题。 

送审稿报送政策法规司前，起草司（局、厅）应当报经主管部领导同意。 

第十八条 政策法规司对符合本规定要求的送审稿，应当及时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有下

列情况之一的，由起草司（局、厅）修改：  

（一）不符合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程序要求的；  

（二）意见分歧大，主要制度需要作较大调整的； 

（三）内容违反上位法的；  

（四）条文内容不明确，适用性、可操作性差的。 

起草司（局、厅）修改后再送政策法规司。 

第十九条 政策法规司应当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送审稿进行修改。对属于有重

大分歧、影响较大、专业性强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政策法规司可以组织召开

专家论证会充分论证。 

第二十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不宜公开的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应当在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和中国国土资源法律网上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

见。  

第二十一条 政策法规司应当在研究采纳各方面提出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对送审稿进行修

改，形成报部务会议审议的草案，提请部务会议审议。 

在送审稿审查阶段，有关司（局、厅）对草案的内容不能协调一致的，由政策法规司报

部领导裁定。 

第二十二条 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和部门规章草案应当经过部务会议审议。 

部务会议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和部门规章草案时，由政策法规司负责人作起草说

明。 

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经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由政策法规司按照部务会议的决定进行

修改，形成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草案，报部长签发后提请国务院审议。 

第四章 发布、修改和编纂 

第二十三条 部门规章草案经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由政策法规司起草国土资源部令，报

部长签署，颁布部门规章。  

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颁布的部门规章，由各部门联合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部门规章应当在国土资源报、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和中国国土资源法律网予以公布。 

部门规章的标准文本由政策法规司统一印制。 

第二十四条 政策法规司应当按照《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将部门规章报国务院备

案。  



第二十五条 部门规章的修改，包括修订和修正。 

对部门规章进行全面的修改，应当采取修订的形式。 

部门规章因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修改的，应当采取修正的形式： 

（一）基于政策或者事实的需要，有必要增减内容的； 

（二）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正或者废止而应当做相应修正的； 

（三）规定的主管机关或者执行机关发生变更的； 

（四）同一事项在两个以上部门规章中规定且不相一致的； 

（五）其他需要修改的情形。  

部门规章修改的程序，参照本规定第三章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部门规章的编纂、汇编工作和国土资源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汇编工作，由

政策法规司负责。 

第二十七条 政策法规司负责部门规章实施的后评估工作，定期对部门规章的实施情况进

行评估。 

第二十八条 部门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废止：  

（一）规定的事项已经执行完毕，或者因情势变更，不必继续施行的；  

（二）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废止或者修正，没有立法依据的；  

（三）同一事项已由新的部门规章规定并发布施行的。  

第二十九条 修改或者废止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通过，由部长签署国土资源部令予

以公布。但因第二十八条第（三）项原因废止的除外。  

第五章 解释和翻译 

第三十条 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关于部门规章具体应用

的请示，由政策法规司负责组织解释草案的起草工作，报部领导审定。 

拟订解释草案时应当听取有关司（局、厅）的意见。 

凡部门规章已经明确的内容，不予解释。 

第三十一条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英文译本由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牵头组织翻译，在行政

法规发布后 20日内，部门规章发布后 30日内，将英文译本送审稿送政策法规司。 

行政法规英文译本送审稿由政策法规司负责审查，经部长审定后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部门规章英文译本送审稿由政策法规司负责审查，经部长审定后正式对外发布。 

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可以委托专业翻译机构承担英文译本的翻译工作。 

部门规章以中文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六章 立法协调 

第三十二条 政策法规司、部有关司（局、厅）应当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做好国土资源部上报的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的审查工作。 

在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审查

期间，政策法规司应当会同有关司（局、厅）认真准备关于送审稿的相关背景材料，包括国家

相关规定、与相关法律的关系、征求意见协调情况、国外的相关立法情况等。 



第三十三条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就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征求国土资源部意见的，由政策法规司会同有关司（局、厅）开展协

调工作。 

立法协调意见由政策法规司汇总后报部领导审定。 

第三十四条 部领导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的，政策法规司应当会

同有关司（局、厅）收集以下材料，并及时送办公厅： 

（一）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批示； 

（二）该草案过去的办理情况及相关材料； 

（三）国土资源部对该草案反馈的修改意见； 

（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局起草的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草案和部门规章草

案，报国土资源部审议，由政策法规司负责组织协调、修改，报部务会议审议。 

法律、行政法规由国土资源部向国务院报送送审稿草案。部门规章以国土资源部令发

布，由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局监督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施行。1999 年 3月 2日发布的《国土资源部规

章制定程序规定》同时废止。 
 

 

 


